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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

言

一
九
八
二
年
以
前
之
英
國
協
會
貨
物
運
輸
險
全
險
條
款

(A
L
L
 R

IS
K

 C
L
A

U
S
E
)

中
並
未
載
明
不
保
事
項
，
只
係
概
括
規

定
凡
主
因
遲
延
、
固
有
瑕
疵
、
貨
物
本
質
所
引
起
的
損
失
或
費
用

為
除
外
不
保
。

由
於
舊
全
險
條
款
文
意
籠
統
不
明
，
以
致
常
發
生
糾
紛
，

歷
年
來
因
為
該
條
款
規
定
不
明
確
，
訴
諸
法
院
案
件
也
為
數
不

少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英
國
協
會
貨
物
險
新
條
款
問
世
，
主
要
亦
是
為

解
決
這
些
不
必
要
糾
紛
而
因
應
產
生
的
。

新
條
款
明
確
列
舉
出
不
保
事
項
，
主
要
係
為
明
示
全
險
並

非
承
保
一
切
危
險
，
保
險
係
保
不
確
定
、
偶
發
的
事
故
，
如
危
險

事
故
顯
係
確
定
，
而
必
然
會
發
生
的
，
因
違
反
保
險
意
義
，
自
不

在
其
承
保
範
圍
。

本    

文

謹
就
一
九
八
二
年
英
國
協
會
貨
物
險
新
條
款
所
列
舉
的
一

曹 

有 

諒

﹁
貨
物
運
輸
險
﹂
訂
有
不
保
事
項 

般
不
保
事
項
，
逐
項
列
舉
予
以
說
明
其
意
義
如
下
：

(

一)

得
歸
責
於
被
保
險
人
的
故
意
行
為
所
引
起
的
損
失
或
費

用
：

依
我
國
保
險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：
﹁
保
險
人
對

於
由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之
過
失
所
致
之
損
害
，
負
賠
償
責
任
。

但
出
於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之
故
意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﹂
，
我

國
海
商
法
第
一
三
一
條
規
定
：
﹁
因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或
其

代
理
人
之
故
意
或
重
大
過
失
所
致
之
損
失
，
保
險
人
不
負
賠
償
責

任
。
﹂
，
英
國
一
九○

六
年
海
上
保
險
法
第
五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第

一
款
規
定
：
﹁
保
險
人
對
得
歸
因
於
被
保
險
人
故
意
不
當
行
為
所

致
之
任
何
損
失
不
負
賠
償
之
責
，…

﹂
。

依
上
述
相
關
法
律
規
定
，
危
險
事
故
發
生
應
回
歸
不
可
預

料
、
不
可
抗
力
之
事
故
，
顯
予
排
除
被
保
險
人
之
故
意
行
為
。
其

原
因
乃
因
故
意
行
為
必
然
會
發
生
損
失
，
自
非
不
可
預
料
或
不
可

抗
力
之
事
故
。
設
若
被
保
險
人
任
其
自
己
所
為
故
意
行
為
造
成
損

失
或
費
用
，
自
不
在
承
保
範
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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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
若
故
意
行
為
係
為
被
保
險
人
以
外
之
獨
立
第
三
人
，
如

內
陸
運
送
人
、
海
空
貨
運
承
攬
運
送
人
、
海
船
或
空
運
運
送
人

等
所
為
，
除
非
係
被
保
險
人
事
先
授
意
該
第
三
人
之
故
意
加
害
行

為
，
因
其
乃
係
獨
立
於
被
保
險
人
以
外
之
第
三
人
的
行
為
，
自
非

被
保
險
人
所
能
控
制
者
，
自
屬
前
述
不
可
預
料
或
不
可
抗
力
之
事

故
，
其
因
而
肇
致
損
失
或
費
用
自
在
承
保
範
圍
。

(

二)

被
保
險
標
的
物
之
正
常
的
滲
漏
、
正
常
的
失
重
或
失

量
、
或
正
常
耗
損
：

英
國
一
九○

六
年
海
上
保
險
法
第
五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
款
規
定
：
﹁
除
非
保
險
單
上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保
險
人
對
於
正
常

耗
損
、
滲
漏…

主
力
近
因
所
致
之
任
何
損
失…

，
概
不
負
賠
償
之

責
。
﹂
，
可
知
正
常
的
滲
漏
、
失
重
失
量
及
耗
損
因
係
正
常
而
必

然
會
發
生
損
失
，
違
反
保
險
承
保
危
險
事
故
應
具
偶
發
、
不
確
定

性
原
則
，
故
通
常
列
為
不
保
事
項
。

正
常
的
滲
漏
、
正
常
的
失
重
失
量
、
或
正
常
耗
損
，
通
常

係
指
蒸
發
性
之
液
體
貨
物
或
穀
物
，
因
出
口
國
及
進
口
國
兩
地
溫

差
，
而
非
意
外
偶
發
事
故
造
成
，
例
如
油
料
、
穀
物
之
自
然
減
量

縮
水
。惟

此
所
指
油
料
或
穀
物
之
正
常
滲
漏
、
失
重
失
量
、
正
常

耗
損
，
因
無
一
放
之
四
海
而
皆
準
之
正
確
百
分
比
，
因
此
；
實
務

上
保
單
必
須
明
確
載
明
由
被
保
險
人
自
負
多
少
百
分
比
。
否
則
；

保
險
公
司
恐
無
從
適
用
。

(

三)

被
保
險
標
的
物
的
不
良
或
不
當
包
裝
或
配
備
引
起
的

損
害
或
費
用
：(

本
條
款
所
謂
包
裝
包
括
在
貨
櫃
或
貨
箱
內
之
裝

置
，
但
以
此
種
裝
置
於
本
保
險
開
始
前
及
由
被
保
險
人
或
雇
用
人

完
成
者
為
限
。)

不
良
或
不
當
包
裝
，
係
指
包
裝
不
適
合
貨
物
之
保
管
及
運

送
。
其
相
對
地
，
適
當
包
裝
才
是
符
合
運
送
及
存
放
的
目
的
。

在
商
業
習
慣
上
對
於
包
裝
之
材
料
及
方
法
有
一
定
標
準
，

依
該
商
業
習
慣
標
準
所
為
之
包
裝
，
就
被
保
險
人
而
言
；
已
屬
適

當
之
包
裝
。

貨
物
運
送
期
間
為
承
受
必
須
面
臨
正
常
運
送
途
中
的
震

動
，
此
乃
有
賴
適
當
包
裝
。
在
一
定
程
度
內
，
適
當
包
裝
自
可
承

受
一
定
程
度
之
震
動
，
如
係
明
顯
的
不
良
或
不
當
包
裝
或
配
備
，

必
然
容
易
造
成
貨
損
，
自
不
在
承
保
範
圍
。

包
裝
係
指
承
載
貨
物
本
身
的
包
裝
，
本
款
將
貨
櫃
延
伸
擴

充
為
包
裝
之
適
用
，
即
將
貨
櫃
或
貨
箱
內
貨
物
裝
置
視
為
包
裝
，

只
是
這
應
只
限
應
用
於
全
櫃
運
送
方
式
。

概
全
櫃
運
送
，
貨
櫃
係
由
託
運
人(

被
保
險
人)

自
行
裝
填
積

載
，
設
若
被
保
險
人
貨
櫃
內
貨
物
積
載
不
當
，
視
為
包
裝
不
良
或

不
當
，
固
此
造
成
貨
損
，
保
險
人
自
不
需
負
賠
償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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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該
貨
櫃
內
貨
物
積
載
不
當
應
於
被
保
險
人
倉
庫
內
尚
未

起
運
貨
櫃
，
保
險
效
力
尚
未
生
效
之
前
所
為
，
且
係
由
被
保
險
人

或
其
雇
用
人
所
為
限
。
限
定
這
兩
種
條
件
，
係
因
在
保
險
尚
未
生

效
前
，
被
保
險
人
或
其
雇
用
人
應
予
控
制
防
患
，
否
則
自
無
保
障

必
要
。惟

若
以
併
櫃
方
式
運
送
，
如
投
保
係
由
被
保
險
人
倉
庫
保

起
，
送
到
貨
櫃
場
由
獨
立
之
第
三
人
積
載
貨
物
，
自
非
被
保
險
人

所
能
控
制
，
自
有
保
障
而
排
除
該
款
適
用
，
保
險
人
自
應
負
賠
償

之
責
，
再
向
其
他
相
關
人
代
位
求
償
。

(

四)

被
保
險
標
的
物
之
固
有
瑕
疵
或
本
質
引
起
的
損
害
及
實

用
：

英
國
一
九○

六
年
海
上
保
險
法
第
五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
款
規
定
：
﹁
除
非
保
險
單
上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保
險
人
對…

…

固
有

瑕
疵
、
保
險
標
的
本
質…

…

主
力
近
因
所
致
之
任
何
損
失…

…

，

概
不
負
賠
償
之
責
。
﹂
，
可
知
標
的
物
固
有
瑕
疵
或
本
質
因
係
正

常
而
必
然
會
發
生
損
失
，
違
反
保
險
承
保
危
險
事
故
應
具
偶
發
，

不
確
定
性
原
則
，
故
通
常
列
為
不
保
事
項
。

海
上
保
險
標
的
物
因
其
固
有
瑕
疵
或
本
質
引
起
的
損
失
，

所
以
列
為
不
保
事
項
原
因
，
不
外
係
因
航
海
途
中
造
成
貨
損
必
得

歸
因
於
外
來
因
素
，
若
無
外
來
因
素
，
只
是
在
通
常
航
海
過
程
中

保
險
標
的
物
本
身
性
質
所
構
成
危
險
，
則
不
視
為
海
上
保
險
之
危

險
事
故
。
例
如
魚
粉
或
煤
炭
，
因
其
本
身
貨
物
性
質
，
在
航
海
運

送
中
，
只
因
堆
積
不
當
，
通
風
不
良
原
因
，
可
能
造
成
汗
濕
、
過

熱
或
自
燃
等
危
險
，
自
應
另
行
以
特
約
條
款
加
保
汗
濕
、
過
熱
及

自
燃
等
危
險
，
以
確
保
其
權
益
。

(

五)

主
因
為
遲
延
所
引
起
的
損
害
或
費
用
，
即
使
該
遲
延
是

由
承
保
的
危
險
所
引
起
：

英
國
一
九○

六
年
海
上
保
險
法
第
五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
款
規
定
：
﹁
除
非
保
險
單
上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船
舶
或
貨
物
之
保
險

人
對
因
遲
延
主
力
近
因
所
致
之
損
失
，
即
使
該
遲
延
係
被
保
之
危

險
事
故
所
致
者
，
保
險
人
不
負
賠
賞
之
責
。
﹂
，
可
知
主
因
為
遲

延
所
造
成
損
失
，
依
規
定
均
不
在
承
保
範
圍
內
。

通
常
因
遲
延
所
致
標
的
物
之
損
失
，
係
指
在
無
外
力
介
入

情
況
下
，
只
因
時
間
延
誤
，
致
使
貨
物
本
身
自
然
腐
敗
或
市
價
跌

落
造
成
損
失
。

例
如
新
鮮
蔬
菜
、
水
果
，
或
季
節
性
禮
品
、
服
飾
，
因
承

載
貨
物
之
船
舶
觸
礁
、
擱
淺
，
以
致
造
成
船
舶
延
誤
。
雖
船
舶
觸

礁
、
擱
淺
均
屬
承
保
的
危
險
，
遲
延
係
因
該
承
保
危
險
所
引
起
，

但
蔬
菜
、
水
果
腐
敗
，
禮
品
、
服
飾
市
價
跌
落
雖
因
遲
延
造
成
，

但
非
因
外
來
因
素
所
造
成
的
損
失
，
自
不
在
承
保
範
圍
內
。

(

六)

由
於
船
舶
之
船
東
、
經
理
人
、
傭
船
人
或
營
運
人
的
無

力
清
償
，
或
財
務
糾
紛
所
引
起
之
損
害
或
費
用
：

特
別
報
導
︵
二
︶

~ 19 ~



第
五
十
期

第
五
十
期

租
船
人
積
欠
船
東
租
金
，
船
東
指
使
船
長
將
船
開
到
中
途

港
，
將
貨
卸
下
就
地
拍
賣
取
償
租
金
，
類
此
船
務
糾
紛
事
件
在
以

前
層
出
不
窮
，
造
成
貨
主
及
其
保
險
人
訴
訟
糾
紛
不
斷
。

以
上
糾
紛
衍
生
，
源
於
協
會
貨
物
險
舊
條
款
並
未
明
示
船

務
糾
紛
不
在
承
保
範
圍
，
於
是
在
新
條
款
即
明
確
列
明
船
務
糾
紛

為
除
外
不
保
事
項
。

船
務
糾
紛
何
以
列
為
不
保
事
項
，
除
因
其
非
屬
海
上
保
險

之
危
險
事
故
外
，
且
亦
容
易
衍
生
道
德
危
險
。
因
恐
被
保
險
人
與

船
上
人
員
串
通
，
預
謀
假
造
船
務
糾
紛
，
任
意
卸
貨
拍
賣
貨
物
，

詐
領
保
險
賠
款
，
對
保
險
人
而
言
，
誠
屬
防
不
勝
防
，
有
必
要
加

以
設
限
。

本
除
外
事
項
規
定
，
另
ㄧ
主
要
目
的
係
要
求
被
保
險
人
慎

選
財
務
健
全
的
運
送
人
，
防
止
船
務
糾
紛
。
若
將
貨
物
託
於
財
務

不
健
全
的
運
送
人
，
船
務
糾
紛
造
成
貨
物
損
失
，
將
無
法
獲
得
理

賠
。(

七)

任
何
由
於
使
用
原
子
或
核
子
分
裂
及
融
合
或
其
他
類
似

反
應
或
放
射
性
的
戰
爭
武
器
所
造
成
的
損
害
或
費
用
：

我
國
保
險
法
第
三
十
二
條
規
定
：
﹁
保
險
人
對
於
因
戰

爭
所
致
之
損
害
，
除
契
約
有
相
反
之
訂
定
外
，
應
負
賠
償
責

任
。
﹂
，
依
前
述
規
定
，
除
非
保
單
特
別
規
定
戰
爭
危
險
為
除
外

不
保
事
項
，
否
則
，
保
險
人
對
戰
爭
危
險
概
在
承
保
範
圍
。

按
保
險
實
務
，
保
單
條
款
均
將
戰
爭
危
險
列
為
除
外
不
保

事
項
，
本
款
即
就
使
用
原
子
或
核
子
分
裂
及
融
合
或
其
他
類
似
反

應
或
放
射
性
的
戰
爭
武
器
所
造
成
損
害
或
費
用
，
列
為
除
外
不
保

事
項
。據

上
所
論
，
若
非
使
用
在
戰
爭
用
途
上
的
原
子
或
核
子
等

所
造
成
的
損
失
，
自
非
本
款
所
指
範
圍
。
例
如
核
能
發
電
廠
所

肇
致
的
損
失
，
醫
院
作
為
醫
學
及
治
療
病
人
的
儀
器
所
放
射
出
輻

射
，
造
成
貨
物
損
毀
，
自
不
在
本
款
限
制
範
圍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產
險
公
會
水
險
委
員
會
秘
書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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